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46號

聲  請  人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丁○○  

代  理  人  林宗竭律師

複代理人    張晉嘉律師

            徐柏棠律師

相  對  人  戊○○  

0000000000000000

            丙○○    住○○市○○區○○○路0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戊○○、丙○○對於未成年人甲○○（女，民國000年0月

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乙○○（女，民國00

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之親權應全部停

止。

選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甲○○、未成年人乙○○之監

護人。

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會同開據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戊○○、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戊○○、丙○○（下合稱相對人，分

別則各以姓名稱之）於民國108年11月15日結婚，並育有未

成年人甲○○（000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月00日

生）（下合稱未成年人，分別則各以姓名代之），嗣相對人

於112年2月14日離婚，約定由甲○○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

由丙○○任之，另乙○○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則由戊○○

任之。相對人離婚後，戊○○便與其男友第三人邱漢文偕同

乙○○至花蓮市居住，惟邱漢文多次對乙○○有吊掛、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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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不當管教，迨於同年4月26日於花蓮市社會福利中心協

助下，戊○○與乙○○返回桃園市大園區與丙○○、甲○○

共同生活，並由戊○○擔任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然戊○

○未妥善照顧未成年人，經常外出並將未成年人交由工地老

闆、工地友人或丙○○友人、無照保母等人照顧，亦曾單獨

留未成年人在家，且相對人居住環境複雜，整體環境安全及

整潔度不足，致未成年人身上疑有疥瘡而未就醫。另戊○○

習慣以吼罵、拍打之方式教育未成年人。俟於112年6月1日

陳增因遭通緝而為警查獲並移送收押，另於同年月9日戊○

○亦因通緝而為警查並移送收押，然因未成年人無其餘適合

替代者照顧，戊○○乃向聲請人提出安置聲請並簽署文件，

故未成年人自112年6月9日起由聲請人開始安置。雖於同年7

月丙○○、戊○○分別出看守所，惟考量過往未成年人受照

顧情形不穩定，且戊○○後續未詳實告知實際居住地址，社

工至戊○○提供之不同地址訪視皆未遇，聯繫相對人討論居

住議題，相對人皆無具體改善居家環境及提升生活穩定性之

規劃，且相對人另涉毒品、詐欺、洗錢等刑事案件，故丙○

○提出申請繼續由聲請人安置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安置迄

今，相對人均未就改善居住環境、兒童照顧及財政等進行規

劃，且戊○○於年2月28日再度入獄，男女關係複雜，過往

所生子女均遭主管機關停止親權，丙○○則又有持續施用毒

品且有多件刑事案件待開庭，是相對人均不適合照顧未成年

人，為維護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認有停止相對人親權之必

要。另戊○○之父己○○有輕微中風，且未就業，已與戊○

○無往來，亦不曾見過未成年人，故不願照顧未成年人；丙

○○之父陳啟光已69歲，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亦不宜擔

任監護人。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住所地之社政主管機關，本於

權責處理及安排市民福利事項，且有一定財力及資源，由聲

請人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合乎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爰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民法第1090

條、第109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並聲明：㈠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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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未成年人之親權應予全部停止；㈡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

人之監護人；㈢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相對人均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且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

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

用毒品、非法施用管製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

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

或一部，或得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聲

請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

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

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

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

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前項裁定，得為執行名

義，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定有明文。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主張之上揭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戶籍資

料、本院108年度家親聲字第364號裁定、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9年度家親聲字第62號裁定、兒少服務個案未成年人停親

評估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0至20頁、第26至32頁），

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

聲明或陳述，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㈡依聲請人提出之停親評估報告，略以：1.未成年人照顧：未

成年人於安置前皆未受妥適生活照顧，未成年人曾有保護通

報紀錄（兒虐、獨留）、多筆脆弱家庭通報紀錄（親職功能

不彰）等，另預防針未穩定施打、健保未穩定納保。2.居所

生活：相對人皆居工地宿舍，內部環境整潔度不足，室內及

公共空間多有菸蒂、檳榔渣、蚊蟲，樓梯陡峭未有防護措

施，另室內散落打火機、瓦斯噴槍等危險物品，過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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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瓦斯噴槍放入口中玩，戊○○未能留意及阻止；社工處遇

過程中已多次提醒相對人改變居住環境及空間、留意未成年

人居住安全等，相對人至今無具體改善規劃與作為。3.法律

案件：過往相對人有數筆法律案件案決書紀錄，現丙○○仍

有法律案件待審理，且丙○○持續施用毒品，無意願改變，

評估不利未成年人照顧。4.綜合以上報告說明，社工處遇期

間已多次提供相對人相關資源，如租屋資源、提醒處理法律

案件、提醒穩定儲蓄、轉介未成年人指導資源等，然相對人

對於未成年人照顧、居住空間、環境整潔、財務管理等仍無

積極規劃及改善，且相對人自身生活狀況不穩定，皆有法律

案件甫出監或尚待開庭，又丙○○持續用毒且無意願改善，

為維護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及身心發展，使未成年人可獲適切

照顧，擬提請停親會議評估未成年人停親事宜等語，有停親

評估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至32頁）。

　㈢本院綜合上情，認相對人對未成年人之照顧、居住空間、環

境整潔、財務管理等均無任何規劃，且相對人生活狀況均不

穩定，相對人復均向聲請人聲請委託安置未成年人，安置期

間丙○○僅曾與乙○○會面，戊○○則未曾與未成年人會

面，顯見相對人均無照顧未成年人之意願，亦均對未成年人

疏於保護、照顧情形嚴重，聲請人依前揭規定請求宣告停止

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相對人既經本院裁定應予停止行使對於未成年人之親權，依

兒少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應依聲請而為未成年

人選定監護人，且依同條第2項規定亦得指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

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依上開事證及參考前揭停親評

估報告，戊○○之父母即未成年人之外祖父母均表示與戊○

○已多年無聯繫，無意願照顧未成年人，丙○○之母已歿，

丙○○之父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非未成年人適合之照

顧者，目前顯然無合適之親屬可以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

本院審酌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桃園市政府內主管兒童及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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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之單位，擁有人力、財力預算等充分資源，且依法有協

助兒童之照顧、安置與提供相關福利之權責與義務，如由桃

園市政府社會局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是對未成年人最

適當且對最有利之選擇。從而，聲請人聲請選任桃園市政府

社會局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自屬適當，應予准許。

　㈤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選定監護人應同時指定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此項規定係為保護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而

設，則於法院依兒少保障法第71條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

時，亦應類推適用。本院既宣告停止本件相對人之親權，並

選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自應指定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院審酌桃園市政府為具備人力、財力

等資源可負責桃園市民之社會行政等事項，就未成年人之財

產狀況亦有權利進行相當之了解，並有能力保護其財產之管

理，本院因認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為適當，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末依民法第1099條第1項

及第1099條之1規定，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

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

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

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

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姚重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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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46號
聲  請  人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丁○○  
代  理  人  林宗竭律師
複代理人    張晉嘉律師
            徐柏棠律師
相  對  人  戊○○  


            丙○○    住○○市○○區○○○路0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戊○○、丙○○對於未成年人甲○○（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乙○○（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之親權應全部停止。
選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甲○○、未成年人乙○○之監護人。
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會同開據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戊○○、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戊○○、丙○○（下合稱相對人，分別則各以姓名稱之）於民國108年11月15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人甲○○（000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月00日生）（下合稱未成年人，分別則各以姓名代之），嗣相對人於112年2月14日離婚，約定由甲○○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丙○○任之，另乙○○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則由戊○○任之。相對人離婚後，戊○○便與其男友第三人邱漢文偕同乙○○至花蓮市居住，惟邱漢文多次對乙○○有吊掛、打耳光等不當管教，迨於同年4月26日於花蓮市社會福利中心協助下，戊○○與乙○○返回桃園市大園區與丙○○、甲○○共同生活，並由戊○○擔任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然戊○○未妥善照顧未成年人，經常外出並將未成年人交由工地老闆、工地友人或丙○○友人、無照保母等人照顧，亦曾單獨留未成年人在家，且相對人居住環境複雜，整體環境安全及整潔度不足，致未成年人身上疑有疥瘡而未就醫。另戊○○習慣以吼罵、拍打之方式教育未成年人。俟於112年6月1日陳增因遭通緝而為警查獲並移送收押，另於同年月9日戊○○亦因通緝而為警查並移送收押，然因未成年人無其餘適合替代者照顧，戊○○乃向聲請人提出安置聲請並簽署文件，故未成年人自112年6月9日起由聲請人開始安置。雖於同年7月丙○○、戊○○分別出看守所，惟考量過往未成年人受照顧情形不穩定，且戊○○後續未詳實告知實際居住地址，社工至戊○○提供之不同地址訪視皆未遇，聯繫相對人討論居住議題，相對人皆無具體改善居家環境及提升生活穩定性之規劃，且相對人另涉毒品、詐欺、洗錢等刑事案件，故丙○○提出申請繼續由聲請人安置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安置迄今，相對人均未就改善居住環境、兒童照顧及財政等進行規劃，且戊○○於年2月28日再度入獄，男女關係複雜，過往所生子女均遭主管機關停止親權，丙○○則又有持續施用毒品且有多件刑事案件待開庭，是相對人均不適合照顧未成年人，為維護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認有停止相對人親權之必要。另戊○○之父己○○有輕微中風，且未就業，已與戊○○無往來，亦不曾見過未成年人，故不願照顧未成年人；丙○○之父陳啟光已69歲，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亦不宜擔任監護人。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住所地之社政主管機關，本於權責處理及安排市民福利事項，且有一定財力及資源，由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合乎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民法第1090條、第109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對未成年人之親權應予全部停止；㈡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㈢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相對人均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且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製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聲請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前項裁定，得為執行名義，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定有明文。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主張之上揭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戶籍資料、本院108年度家親聲字第364號裁定、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62號裁定、兒少服務個案未成年人停親評估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0至20頁、第26至32頁），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㈡依聲請人提出之停親評估報告，略以：1.未成年人照顧：未成年人於安置前皆未受妥適生活照顧，未成年人曾有保護通報紀錄（兒虐、獨留）、多筆脆弱家庭通報紀錄（親職功能不彰）等，另預防針未穩定施打、健保未穩定納保。2.居所生活：相對人皆居工地宿舍，內部環境整潔度不足，室內及公共空間多有菸蒂、檳榔渣、蚊蟲，樓梯陡峭未有防護措施，另室內散落打火機、瓦斯噴槍等危險物品，過往乙○○將瓦斯噴槍放入口中玩，戊○○未能留意及阻止；社工處遇過程中已多次提醒相對人改變居住環境及空間、留意未成年人居住安全等，相對人至今無具體改善規劃與作為。3.法律案件：過往相對人有數筆法律案件案決書紀錄，現丙○○仍有法律案件待審理，且丙○○持續施用毒品，無意願改變，評估不利未成年人照顧。4.綜合以上報告說明，社工處遇期間已多次提供相對人相關資源，如租屋資源、提醒處理法律案件、提醒穩定儲蓄、轉介未成年人指導資源等，然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照顧、居住空間、環境整潔、財務管理等仍無積極規劃及改善，且相對人自身生活狀況不穩定，皆有法律案件甫出監或尚待開庭，又丙○○持續用毒且無意願改善，為維護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及身心發展，使未成年人可獲適切照顧，擬提請停親會議評估未成年人停親事宜等語，有停親評估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至32頁）。
　㈢本院綜合上情，認相對人對未成年人之照顧、居住空間、環境整潔、財務管理等均無任何規劃，且相對人生活狀況均不穩定，相對人復均向聲請人聲請委託安置未成年人，安置期間丙○○僅曾與乙○○會面，戊○○則未曾與未成年人會面，顯見相對人均無照顧未成年人之意願，亦均對未成年人疏於保護、照顧情形嚴重，聲請人依前揭規定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相對人既經本院裁定應予停止行使對於未成年人之親權，依兒少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應依聲請而為未成年人選定監護人，且依同條第2項規定亦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依上開事證及參考前揭停親評估報告，戊○○之父母即未成年人之外祖父母均表示與戊○○已多年無聯繫，無意願照顧未成年人，丙○○之母已歿，丙○○之父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非未成年人適合之照顧者，目前顯然無合適之親屬可以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本院審酌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桃園市政府內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之單位，擁有人力、財力預算等充分資源，且依法有協助兒童之照顧、安置與提供相關福利之權責與義務，如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是對未成年人最適當且對最有利之選擇。從而，聲請人聲請選任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自屬適當，應予准許。
　㈤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選定監護人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此項規定係為保護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而設，則於法院依兒少保障法第71條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亦應類推適用。本院既宣告停止本件相對人之親權，並選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自應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院審酌桃園市政府為具備人力、財力等資源可負責桃園市民之社會行政等事項，就未成年人之財產狀況亦有權利進行相當之了解，並有能力保護其財產之管理，本院因認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適當，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末依民法第1099條第1項及第1099條之1規定，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姚重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小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46號
聲  請  人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丁○○  
代  理  人  林宗竭律師
複代理人    張晉嘉律師
            徐柏棠律師
相  對  人  戊○○  

            丙○○    住○○市○○區○○○路0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戊○○、丙○○對於未成年人甲○○（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乙○○（女，民國000年0月0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之親權應全部停止。
選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甲○○、未成年人乙○○之監護人
。
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會同開據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戊○○、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戊○○、丙○○（下合稱相對人，分別則
    各以姓名稱之）於民國108年11月15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
    人甲○○（000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月00日生）（下
    合稱未成年人，分別則各以姓名代之），嗣相對人於112年2
    月14日離婚，約定由甲○○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丙○○任之
    ，另乙○○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則由戊○○任之。相對人離婚
    後，戊○○便與其男友第三人邱漢文偕同乙○○至花蓮市居住，
    惟邱漢文多次對乙○○有吊掛、打耳光等不當管教，迨於同年
    4月26日於花蓮市社會福利中心協助下，戊○○與乙○○返回桃
    園市大園區與丙○○、甲○○共同生活，並由戊○○擔任未成年人
    之主要照顧者，然戊○○未妥善照顧未成年人，經常外出並將
    未成年人交由工地老闆、工地友人或丙○○友人、無照保母等
    人照顧，亦曾單獨留未成年人在家，且相對人居住環境複雜
    ，整體環境安全及整潔度不足，致未成年人身上疑有疥瘡而
    未就醫。另戊○○習慣以吼罵、拍打之方式教育未成年人。俟
    於112年6月1日陳增因遭通緝而為警查獲並移送收押，另於
    同年月9日戊○○亦因通緝而為警查並移送收押，然因未成年
    人無其餘適合替代者照顧，戊○○乃向聲請人提出安置聲請並
    簽署文件，故未成年人自112年6月9日起由聲請人開始安置
    。雖於同年7月丙○○、戊○○分別出看守所，惟考量過往未成
    年人受照顧情形不穩定，且戊○○後續未詳實告知實際居住地
    址，社工至戊○○提供之不同地址訪視皆未遇，聯繫相對人討
    論居住議題，相對人皆無具體改善居家環境及提升生活穩定
    性之規劃，且相對人另涉毒品、詐欺、洗錢等刑事案件，故
    丙○○提出申請繼續由聲請人安置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安置迄
    今，相對人均未就改善居住環境、兒童照顧及財政等進行規
    劃，且戊○○於年2月28日再度入獄，男女關係複雜，過往所
    生子女均遭主管機關停止親權，丙○○則又有持續施用毒品且
    有多件刑事案件待開庭，是相對人均不適合照顧未成年人，
    為維護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認有停止相對人親權之必要。
    另戊○○之父己○○有輕微中風，且未就業，已與戊○○無往來，
    亦不曾見過未成年人，故不願照顧未成年人；丙○○之父陳啟
    光已69歲，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亦不宜擔任監護人。聲
    請人為未成年人住所地之社政主管機關，本於權責處理及安
    排市民福利事項，且有一定財力及資源，由聲請人為未成年
    人之監護人，應合乎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民法第1090條、第1094條
    之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對未成年人
    之親權應予全部停止；㈡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㈢
    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相對人均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且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
    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
    用毒品、非法施用管製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
    一部，或得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聲請
    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
    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
    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
    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
    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前項裁定，得為執行名義，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定有明文。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主張之上揭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戶籍資料
    、本院108年度家親聲字第364號裁定、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
    9年度家親聲字第62號裁定、兒少服務個案未成年人停親評
    估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0至20頁、第26至32頁），而
    相對人經合法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
    明或陳述，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㈡依聲請人提出之停親評估報告，略以：1.未成年人照顧：未
    成年人於安置前皆未受妥適生活照顧，未成年人曾有保護通
    報紀錄（兒虐、獨留）、多筆脆弱家庭通報紀錄（親職功能
    不彰）等，另預防針未穩定施打、健保未穩定納保。2.居所
    生活：相對人皆居工地宿舍，內部環境整潔度不足，室內及
    公共空間多有菸蒂、檳榔渣、蚊蟲，樓梯陡峭未有防護措施
    ，另室內散落打火機、瓦斯噴槍等危險物品，過往乙○○將瓦
    斯噴槍放入口中玩，戊○○未能留意及阻止；社工處遇過程中
    已多次提醒相對人改變居住環境及空間、留意未成年人居住
    安全等，相對人至今無具體改善規劃與作為。3.法律案件：
    過往相對人有數筆法律案件案決書紀錄，現丙○○仍有法律案
    件待審理，且丙○○持續施用毒品，無意願改變，評估不利未
    成年人照顧。4.綜合以上報告說明，社工處遇期間已多次提
    供相對人相關資源，如租屋資源、提醒處理法律案件、提醒
    穩定儲蓄、轉介未成年人指導資源等，然相對人對於未成年
    人照顧、居住空間、環境整潔、財務管理等仍無積極規劃及
    改善，且相對人自身生活狀況不穩定，皆有法律案件甫出監
    或尚待開庭，又丙○○持續用毒且無意願改善，為維護未成年
    人最佳利益及身心發展，使未成年人可獲適切照顧，擬提請
    停親會議評估未成年人停親事宜等語，有停親評估報告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26至32頁）。
　㈢本院綜合上情，認相對人對未成年人之照顧、居住空間、環
    境整潔、財務管理等均無任何規劃，且相對人生活狀況均不
    穩定，相對人復均向聲請人聲請委託安置未成年人，安置期
    間丙○○僅曾與乙○○會面，戊○○則未曾與未成年人會面，顯見
    相對人均無照顧未成年人之意願，亦均對未成年人疏於保護
    、照顧情形嚴重，聲請人依前揭規定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對
    於未成年人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相對人既經本院裁定應予停止行使對於未成年人之親權，依
    兒少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應依聲請而為未成年
    人選定監護人，且依同條第2項規定亦得指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
    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依上開事證及參考前揭停親評估
    報告，戊○○之父母即未成年人之外祖父母均表示與戊○○已多
    年無聯繫，無意願照顧未成年人，丙○○之母已歿，丙○○之父
    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非未成年人適合之照顧者，目前
    顯然無合適之親屬可以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本院審酌桃
    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桃園市政府內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之單位
    ，擁有人力、財力預算等充分資源，且依法有協助兒童之照
    顧、安置與提供相關福利之權責與義務，如由桃園市政府社
    會局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是對未成年人最適當且對最
    有利之選擇。從而，聲請人聲請選任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
    成年人之監護人，自屬適當，應予准許。
　㈤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選定監護人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之人，此項規定係為保護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而設，
    則於法院依兒少保障法第71條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亦
    應類推適用。本院既宣告停止本件相對人之親權，並選定桃
    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自應指定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本院審酌桃園市政府為具備人力、財力等資源
    可負責桃園市民之社會行政等事項，就未成年人之財產狀況
    亦有權利進行相當之了解，並有能力保護其財產之管理，本
    院因認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適當
    ，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末依民法第1099條第1項及第10
    99條之1規定，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
    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
    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
    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
    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姚重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小萍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46號
聲  請  人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丁○○  
代  理  人  林宗竭律師
複代理人    張晉嘉律師
            徐柏棠律師
相  對  人  戊○○  

            丙○○    住○○市○○區○○○路0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戊○○、丙○○對於未成年人甲○○（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乙○○（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之親權應全部停止。
選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甲○○、未成年人乙○○之監護人。
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會同開據財產清冊之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戊○○、丙○○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戊○○、丙○○（下合稱相對人，分別則各以姓名稱之）於民國108年11月15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人甲○○（000年0月00日生）、乙○○（000年0月00日生）（下合稱未成年人，分別則各以姓名代之），嗣相對人於112年2月14日離婚，約定由甲○○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丙○○任之，另乙○○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則由戊○○任之。相對人離婚後，戊○○便與其男友第三人邱漢文偕同乙○○至花蓮市居住，惟邱漢文多次對乙○○有吊掛、打耳光等不當管教，迨於同年4月26日於花蓮市社會福利中心協助下，戊○○與乙○○返回桃園市大園區與丙○○、甲○○共同生活，並由戊○○擔任未成年人之主要照顧者，然戊○○未妥善照顧未成年人，經常外出並將未成年人交由工地老闆、工地友人或丙○○友人、無照保母等人照顧，亦曾單獨留未成年人在家，且相對人居住環境複雜，整體環境安全及整潔度不足，致未成年人身上疑有疥瘡而未就醫。另戊○○習慣以吼罵、拍打之方式教育未成年人。俟於112年6月1日陳增因遭通緝而為警查獲並移送收押，另於同年月9日戊○○亦因通緝而為警查並移送收押，然因未成年人無其餘適合替代者照顧，戊○○乃向聲請人提出安置聲請並簽署文件，故未成年人自112年6月9日起由聲請人開始安置。雖於同年7月丙○○、戊○○分別出看守所，惟考量過往未成年人受照顧情形不穩定，且戊○○後續未詳實告知實際居住地址，社工至戊○○提供之不同地址訪視皆未遇，聯繫相對人討論居住議題，相對人皆無具體改善居家環境及提升生活穩定性之規劃，且相對人另涉毒品、詐欺、洗錢等刑事案件，故丙○○提出申請繼續由聲請人安置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安置迄今，相對人均未就改善居住環境、兒童照顧及財政等進行規劃，且戊○○於年2月28日再度入獄，男女關係複雜，過往所生子女均遭主管機關停止親權，丙○○則又有持續施用毒品且有多件刑事案件待開庭，是相對人均不適合照顧未成年人，為維護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認有停止相對人親權之必要。另戊○○之父己○○有輕微中風，且未就業，已與戊○○無往來，亦不曾見過未成年人，故不願照顧未成年人；丙○○之父陳啟光已69歲，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亦不宜擔任監護人。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住所地之社政主管機關，本於權責處理及安排市民福利事項，且有一定財力及資源，由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合乎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民法第1090條、第109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並聲明：㈠相對人對未成年人之親權應予全部停止；㈡選定聲請人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㈢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二、相對人均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且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製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對於養父母，並得聲請法院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方法、命其父母、原監護人或其他扶養義務人交付子女、支付選定或改定監護人相當之扶養費用及報酬、命為其他必要處分或訂定必要事項；前項裁定，得為執行名義，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定有明文。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主張之上揭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戶籍資料、本院108年度家親聲字第364號裁定、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9年度家親聲字第62號裁定、兒少服務個案未成年人停親評估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0至20頁、第26至32頁），而相對人經合法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㈡依聲請人提出之停親評估報告，略以：1.未成年人照顧：未成年人於安置前皆未受妥適生活照顧，未成年人曾有保護通報紀錄（兒虐、獨留）、多筆脆弱家庭通報紀錄（親職功能不彰）等，另預防針未穩定施打、健保未穩定納保。2.居所生活：相對人皆居工地宿舍，內部環境整潔度不足，室內及公共空間多有菸蒂、檳榔渣、蚊蟲，樓梯陡峭未有防護措施，另室內散落打火機、瓦斯噴槍等危險物品，過往乙○○將瓦斯噴槍放入口中玩，戊○○未能留意及阻止；社工處遇過程中已多次提醒相對人改變居住環境及空間、留意未成年人居住安全等，相對人至今無具體改善規劃與作為。3.法律案件：過往相對人有數筆法律案件案決書紀錄，現丙○○仍有法律案件待審理，且丙○○持續施用毒品，無意願改變，評估不利未成年人照顧。4.綜合以上報告說明，社工處遇期間已多次提供相對人相關資源，如租屋資源、提醒處理法律案件、提醒穩定儲蓄、轉介未成年人指導資源等，然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照顧、居住空間、環境整潔、財務管理等仍無積極規劃及改善，且相對人自身生活狀況不穩定，皆有法律案件甫出監或尚待開庭，又丙○○持續用毒且無意願改善，為維護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及身心發展，使未成年人可獲適切照顧，擬提請停親會議評估未成年人停親事宜等語，有停親評估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至32頁）。
　㈢本院綜合上情，認相對人對未成年人之照顧、居住空間、環境整潔、財務管理等均無任何規劃，且相對人生活狀況均不穩定，相對人復均向聲請人聲請委託安置未成年人，安置期間丙○○僅曾與乙○○會面，戊○○則未曾與未成年人會面，顯見相對人均無照顧未成年人之意願，亦均對未成年人疏於保護、照顧情形嚴重，聲請人依前揭規定請求宣告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人之全部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相對人既經本院裁定應予停止行使對於未成年人之親權，依兒少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應依聲請而為未成年人選定監護人，且依同條第2項規定亦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依上開事證及參考前揭停親評估報告，戊○○之父母即未成年人之外祖父母均表示與戊○○已多年無聯繫，無意願照顧未成年人，丙○○之母已歿，丙○○之父則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非未成年人適合之照顧者，目前顯然無合適之親屬可以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本院審酌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桃園市政府內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之單位，擁有人力、財力預算等充分資源，且依法有協助兒童之照顧、安置與提供相關福利之權責與義務，如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是對未成年人最適當且對最有利之選擇。從而，聲請人聲請選任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自屬適當，應予准許。
　㈤依民法第1094條第4項規定，選定監護人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此項規定係為保護未成年子女之利益而設，則於法院依兒少保障法第71條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亦應類推適用。本院既宣告停止本件相對人之親權，並選定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自應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本院審酌桃園市政府為具備人力、財力等資源可負責桃園市民之社會行政等事項，就未成年人之財產狀況亦有權利進行相當之了解，並有能力保護其財產之管理，本院因認指定桃園市政府為本件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適當，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末依民法第1099條第1項及第1099條之1規定，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附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姚重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小萍　


